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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香港会计师公会 

职业道德守则等效联合声明 

 

附件二： 

 

等效的持续维持机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香港会计师公会承诺支持高质量的国际职业道德守则，并

一致认为趋同是一个持续过程。双方表达了与国际职业道德守则保持持续趋同的

意向，以及在与国际职业道德守则趋同工作中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的意向。如联

合声明第二段所述，本附件说明了等效的持续维持机制。 

 

第一部分 香港会计师公会应遵循的适当程序 

 

香港会计师公会应采取下列步骤，将发布新的或修订的香港职业道德守则的情况

告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1. 当就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新的或修订的国际职业道德守则征求

意见稿发布新评议邀请时，香港会计师公会将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提供评

议邀请的副本。 

 

2. 当向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提供关于新的或修订的国际职业道德

守则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时，香港会计师公会将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提

供其意见副本。 

 

3. 当与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磋商任何技术问题时，香港会计师公会

将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提供技术问题的副本。 

 

4. 当香港会计师公会采用一项新的或修订的国际职业道德守则作为一项新的

或修订的香港职业道德守则时，香港会计师公会将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提

供新的或修订的香港职业道德守则副本。新的或修订的香港职业道德守则的

全部意图和目的将与相应的国际职业道德守则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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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定或修订香港职业道德守则时，香港会计师公会将对新的或修订的香港职

业道德守则与相应的国际职业道德守则进行比对，其中包括与相应的国际职

业道德守则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香港会计师公会将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提供上述比对结果。 

 

第二部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应遵循的适当程序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应采取下列步骤，将发布新的或修订的职业道德守则或有关

职业道德守则的其他官方文件的情况告知香港会计师公会： 

 

1. 当发布新的或修订的内地职业道德守则或有关职业道德守则的其他官方文

件的征求意见稿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向香港会计师公会提供征求意见

稿的副本。 

 

2. 当向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提供关于新的或修订的国际职业道德

守则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向香港会计师公会提

供其意见副本。 

 

3. 当与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磋商任何技术问题时，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将向香港会计师公会提供技术问题的副本。 

 

4. 当发布新的或修订的内地职业道德守则或有关职业道德守则的其他官方文

件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向香港会计师公会提供内地职业道德守则或有

关职业道德守则的其他官方文件的副本。在制定新的内地职业道德守则或有

关职业道德守则的其他官方文件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考虑国际职业道

德守则的要求。 

 

5. 制定或修订内地职业道德守则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对新的或修订的内

地职业道德守则与相应的国际职业道德守则进行比对，其中包括与相应的国

际职业道德守则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向香港会计师

公会提供上述比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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